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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102年搶險搶修業務 
• 102年度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計畫與預算執行

情形考核，財政績效與年度預算編製及執行部分，
中央撥補救災經費辦理情形扣0.5 分，因本府101
年災害準備金送審核銷資料不完備。 

 

• 102年改進如下： 

1.於102年6月3日府災復字第1020418752號函訂定搶險
搶修作業規範，改進本府年度內動支災害準備金各項
文件資料格式 

2.10月29日至11月15日，6天會同本府主計處至本市37
區公所及業務機關，先行訪視輔導災害準備金動支情
形初審，並將訪視輔導缺失函知各區公所 

3 



一、102年搶險搶修業務 
• 102年搶險搶修核銷認列，資料整理已獲得行政院

主計總處稱許，大幅進步。 

 

• 102年行政院主計總處認列缺失如下： 

1.101年復建工程, 非102年當年度災害，不予認列 

 

2.非災害導致之損害應由年度預算辦理：路燈步道等
修繕，搶修工程施作為年久失修案件 

 

3.核銷項目與搶險搶修無直接關係：教育訓練及便當
費用，防災演習體力工資，雜草清除及水溝蓋等項施
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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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102年搶險搶修業務 
• 102年執行尚須改進： 

（一）未於一個月內完成結算 

（二）未分段辦理驗收 

（三）未依標準作業規範結算 

（四）部分搶險搶修施作逾一個月 

（五）經災害防救辦公室及主計處預先審查過
之核銷資料仍未見修正 

（六）部分核銷資料未檢附照片或照片與搶險
搶修內容不符 

（七）區域型災害相關佐證資料仍嫌不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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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102災後復建工程業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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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1年災後復建工程 

災害名稱 核定

件數 

完工件

數 

完工率 總金額

(千元) 

備註 

520豪雨 23 23 100％ 41,964 截至 102年 6月已全數完

成完工 

6月泰利颱風 245 245 100％ 437,862 截至 103 年 1 月已全數完

成完工 

蘇拉及天秤颱風 110 110 100％ 177,617 截至 103年 3月底資料 

總計 378 378 100％ 657,443  

102年災後復建工程 

 核定

件數 

發包

件數 

發包率 
完工件

數 
完工率 總金額(千元) 

0519豪雨 33 33 100％ 26 78.79％ 89,779 

7月蘇力颱風 20 20 100％ 16 80％ 114,002 

8月潭美及康芮颱風 374 339 91.13％ 131 35.22％ 532,798 

9月天兔颱風 2 2 100％ 2 100％ 811 

總計 427 394 92.27％ 175 40.98％ 737,390 

 



二、 102災後復建工程業務 
• 102年執行優點： 

（一）上下配合，於期限內完成提審作業 

（二）抽查案件施作地點及項目與提報大
致相符 

（三）部分執行機關積極趕工：簽辦流程
加速，縮短訂約及開工時程 

    大內區公所辦理25件已全數完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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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102災後復建工程業務 
• 102年提報審議尚須改進： 

（一）重複提報：東山區南勢里番薯科農路復建工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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橫向縱向聯繫
不足 



二、 102災後復建工程業務 
• 102年提報審議尚須改進： 

（二）10萬元以下的復建工程如較無涉
構造物需求者，視情況可採搶險搶修
開口契約緊急辦理，以符時效 

（三）核列比例仍須再提升，以減省行
政作業，加強與民眾溝通 

8月潭美及康芮颱風為例： 

區公所提報660件，金額10億1208萬7千元， 

本府審核後提報406件，金額7億2175萬3千 

行政院核定376件，核准經費5億3,279萬8仟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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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102災後復建工程業務 
102年災後復建工程核列比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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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2年度災後復建工程提報核列比例       

區別 
0519豪雨 蘇力颱風 8月潭美康芮颱風 9月天兔颱風 

提報總計 核定總計 核列比例(100%) 
提報 核定 提報 核定 提報 核定 提報 核定 

臺南市新營區公所     1 1 8 5     9 6 66.67  

臺南市鹽水區公所         6 6     6 6 100.00  

臺南市白河區公所 5 2 2 2 23 18     30 22 73.33  

臺南市柳營區公所 5 2 2 2 31 17     38 21 55.26  

臺南市後壁區公所 3 3 2 2 28 7     33 12 36.36  

臺南市東山區公所     4 0 54 35 1 0 59 35 59.32  

臺南市麻豆區公所 2 0 1 0 1 1     4 1 25.00  

臺南市下營區公所 3 3     5 3 1 0 9 6 66.67  

臺南市六甲區公所 4 3 4 2 23 13     31 18 58.06  

臺南市官田區公所 1 1     7 6     8 7 87.50  

臺南市大內區公所     1 1 47 25 3 1 51 27 52.94  

臺南市佳里區公所 7 4     8 4 1 0 16 8 50.00  

臺南市學甲區公所 2 2     1 1     3 3 100.00  

臺南市西港區公所 2 2     4 2     6 4 66.67  

臺南市七股區公所 3 1     4 3     7 4 57.14  

臺南市將軍區公所 3 2     3 2     6 4 66.67  

臺南市北門區公所 1 1     2 2     3 3 100.00  

臺南市新化區公所         50 31 3 0 53 31 58.49  

臺南市善化區公所         15 3     15 3 20.00  

臺南市新市區公所         3 1     3 1 33.33  

臺南市安定區公所         1 1     1 1 100.00  

臺南市山上區公所 2 2     19 9     21 11 52.38  

臺南市玉井區公所     1 0 26 18     27 18 66.67  

臺南市楠西區公所 3 3 4 3 60 35     67 41 61.19  

臺南市南化區公所 3 1 5 5 19 16     27 22 81.48  

臺南市左鎮區公所         41 34 3 0 44 34 77.27  

臺南市仁德區公所         2 2     2 2 100.00  

臺南市歸仁區公所         1 1     1 1 100.00  

臺南市關廟區公所     1 0 28 20     29 20 68.97  

臺南市龍崎區公所 1 1 3 2 89 39 2 1 95 43 45.26  

臺南市永康區公所         5 3     5 3 60.00  

臺南市東區區公所                 0 0 0.00  

臺南市南區區公所                 0 0 0.00  

臺南市北區區公所                 0 0 0.00  

臺南市安南區公所         1 1     1 1 100.00  

臺南市安平區公所                 0 0 0.00  

臺南市中西區公所                 0 0 0.00  

總計 50 33 31 20 615 364 14 2 710 419 59.01  



二、 102災後復建工程業務 
• 102年執行尚須改進： 

（四）取得土地同意書與設計作業同時進行 

（五）部分上網及開工作業期程並未趕辦 

（六）發包預算未達公告金額之標案決 

      標後，則應於三日內至公共工程 

      標案管理系統新增標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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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設施災後復建工程經費審議及執行作業要點-第9點 
工程主辦機關、直轄市、各縣（市）政府應確實登錄「公共工程標案
管理系統」，其中發包預算達公告金額以上之標案決標後，應於三日
內依政府採購法規定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，相關資料將自動轉入公共
工程標案管理系統 
發包預算未達公告金額之標案決標後，則應於三日內至公共工程標案
管理系統新增標案。 



二、 102災後復建工程業務 
• 102年執行尚須改進： 

（七）仍需加強橫向及縱向連繫：林班地案例 

（八）對於提報工程類別，本權責辦理，與中
央主管機關意見不同，可移類別 

（九）工法見解不同，請溫和努力地與中央主
管機關溝通，說明當地現況及設計理念 

（十）各項復建工程如辦理變更設計金額超出
各該工程實際發包金額之百分之三十以上時，
應先報經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核定後始得
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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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102災後復建工程業務 
• 102年執行尚須改進： 

（十一）去年工程因今年災害擴大，需使用今
年度災害準備金，須行政院專案核定 

（十二）落實三級品管，加強督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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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動支災害準備金之
認列，除經行政院專案核准者外，應以
支應當年度發生之天然災害所需相關救

災經費為限 



二、 102災後復建工程業務 
• 102年執行進度，全國排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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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102災後復建工程業務 
• 101年6月泰利颱風 

• 復建工程執行概況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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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102災後復建工程業務 
• 101年8月蘇拉及天秤颱風 

• 復建工程執行概況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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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103年工作報告 
• 為提升救災能量，簡化行政程序，103
搶險搶修開口契約要求納入擴充條款，
擴充額度2-3倍或一定金額，並訂定分
段驗收機制：部分公所仍未納入 

   

  經考量採購契約訂定需依各區公所實
際辦理情形，未便統一格式，僅提供
部分業務單位及區公所辦理範例參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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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103年工作報告 
1. 依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7款規定，保留洽訂約廠商辦理

後續擴充之權利，其金額上限為本契約預估採購金額上限之
100﹪。 

2. 本案依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7款規定，保留洽訂約廠商辦理
後續擴充之權利，其金額上限為本契約預估採購金額上限之
100﹪，期間為得標日至102年12月31日為止，且依原契約條
件及價金核算付款，不再另行辦理議價。(保留後續擴充條件
者，須要由招標機關於招標公告一併載明；未於招標公告載
明者，本款不適用) 

3. 依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7款規定，保留洽訂約廠商辦理
後續擴充之權利，其金額上限為以公告之預算金額扣減決標
所得餘額加新台幣2000萬元整(詳本採購投標須知及補充說明
第十六條)，增購項目如屬原契約既有項目，以原契約條件及
價金續約核算付款。 

4. 擬保留增購之項目:本工程原有工程項目及新增工項範圍內，
若有後續擴充，將依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7款規定辦理；
另若係以原契約條件及價金核算付款，得以換文方式辦理，
免召開議價會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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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103年工作報告 
• 加強災害準備金的控管，確實掌握目
前實支數 

 

• 加強橫向及縱向連繫：災害期間，各
區公所搶險搶修能量如不足，由本府
水利局及工務局等開口契約廠商跨區
域聯防協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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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2年康芮颱風，新化區公所搶險搶修能量不足，
緊急調派工務局開口契約廠商協助辦理 



三、 103年工作報告 
•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修訂：設計作
業未依第四點以開口契約方式辦理者，
其委託規劃設計勞務採購公告日期不
得逾災害發生後三個月 

 

• 推動本市26區辦理災後復建工程規劃
設計（委託設計）開口契約辦理，建
議採評選最有利標方式，找到好的廠
商協助提報作業，減輕承辦同仁工作
負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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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結語 
• 災後復建工程具有「不可預知」 

「緊急」「集中」「限期完工」特性 

 

• 因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要求，修訂
「臺南市政府辦理天然災害緊急搶修及
復建工程作業要點」納入管考機制，以
提高復建工程執行進度 

 

• 即早完工，避免後續災害擴大，衍生經
費需求諸多問題 21 



四、結語 

極端氣候下 

天災無法置外 

重建的精神 

效率尊重創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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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結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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